
对于工会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

在，开发这一手段的必要性是与新自由主

义倾向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的：这个全

球化过程大幅推动了金融、产品和劳动力

市场以及公司结构和战略的跨国化，而社

会与劳动领域对这些过程的国际政治建构

和规制则停滞不前，甚至远远落后。可以

指出的是，这种不对称体现在“市场创设

型”机构和规范（世界贸易机制、华盛顿

共识）的国际政治和法律实施力以及“市

场纠正型”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和社会

规范（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劳工标准、经合

组织准则）与此相比较弱的规范化（“软

法”）和有限的全球调控效应。

例如，数十年来工会要求把社会标准写

入国际贸易协定中，这一要求至今无法实现

全面覆盖。2 在国际范围的政治-国家层面的

社会规制至今有限这一背景下，社会层面的

“自我规制”的重要性必然增加，其中包括

工会试图与公司在自愿基础上谈判订立框架

协议的尝试。

一、	国际框架协议发展的框架条件

全球工会1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与跨国公司签订国际框架协议（International 

Framework Agreement），由此全球工会开辟了新道路，形成了全球工会运动的一种创新手

段。这一新的政策方案之所以变得可能和必要，是基于一种由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发展趋势的特定格局。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Agreements –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a New Tool of Global Trade Union Policy

国际框架协议：全球工会运动的一种新手段的机遇与极限

By Torsten Müller, Hans-Wolfgang Platzer and Stefan Rüb  (translated by Dr. Zheng Chunrong)

作者: 托斯藤·米勒、汉斯-沃尔夫冈·普拉策、 施坦方·吕卜 (译者: 郑春荣博士)

1

1	 全球工会是国际工会联合会、10家全球工会联盟以及设在经合组织的工会咨询委员会（TUAC）的总称。	
	 这些全球工会拥有一个共同的网站（www.global-unions.org）。

2	 社会标准在双边贸易协定中的实施现状概览，参见Peter Bakvis and Molly McCo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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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劳工组织旨在建立全球化的

“社会纬度”的计划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

毫无结果，国际框架协议对于工会而言虽然

是“次优战略”（Mundt/Prignitz 2007: 

671ff），但可能是一种不可放弃的手段，

同时是一种进一步的全球倡议行动的潜在构

建可能性，例如企业和工会利益代表机构跨

国网络的设立。

开发和遵循这一政策方案的可能性，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均又建立在特定的、

有利的框架条件之上。其中包括工会、社会

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起批评全球化的公共

领域的努力。这一跨国家的冲突文化的组成

部分是全球范围针对跨国公司不尊重基本的

劳工权利而采取的行动，这些跨国公司因

此—虽然是在不同的、取决于它们各自的

产品和价值链的程度上—遭受了形象和销

售额的损失。

与这些政治化趋势直接相关联的是

跨国公司迅速增长的对“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自我约束行动；当然，这一发展趋

势也可以归因于公司的算计—其中包括

在证券交易市场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与日俱

增—以及模仿效应（Kocher 2008）。而

且，在世纪之交由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

菲·安南倡议的“全球公约”—到目前

为止有远超过1000家公司参加并承诺遵守

社会和生态标准—也要归因于这个在20

世纪90年代期间发生着变化的政治气候。

借助于国际框架协议的战略，利用在

这种政治气候方面的总体格局中呈现出来的

“时机之窗”，这对于全球工会而言哪怕出

于组织政策原因也是重要的，如果它们不想

把全球规范制定这一行动领域单单留作公司

的领地和自愿自我约束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倡

议行动的话。与此同时，这一政策方案给全

球工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增强它们作为公

认的谈判伙伴和合同伙伴的角色，既面对自

己的会员，也包括面对公司（关于这些全球

框架条件和工会发展的总体相互关系，参见

Müller, Platzer and Rüb 2004）。

二、	国际框架协议定作为一种新的工	

	 会手段

在这些背景下，全球工会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制定了一个自己的样板准则，即所

谓的“劳工实践基本行为准则”，它在1997

年由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3的执行委员会通

过，并从工会出发开列了一个最低标准表，

它应涵盖所有与劳动关系相关的行为准则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样板准则，前言）。

样板准则不仅应支持各个工会组织与公司展

开谈判或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共同行动，而且

应同时被利用为单边运用的行为准则的评价

尺度（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样板准则，前

言）。在后来，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样板

准则中衍生出了全球工会联盟或国际职业秘

3	 2006年底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CFTU）和有宗教色彩的世界劳联（WCL）联合成为了国际工会联合会	
	 （ITUC）。（对这一过程的评价，参见Traub-Merz and Eck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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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它们在2002年更名前就是这样称呼

的—所有其他的样板准则和协议。4

全球工会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还在用

“约定的行为准则”或“行为准则协议”，

但是自那以后这些概念为“国家框架协议”

所取代。它们由此有意与单边引入的行为准

则—它们往往不符合工会方面对它们提出

的最低要求—不同。此外，它们借此要表

达的是，不单单是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是关注的焦点。相

反，从它们的角度来看，至少同样重要的

是，国际框架协议是在工会和跨国公司高层

之间建立劳资关系以及在敌视工会的企业环

境里推动工会的组织工作的一种手段。

全球工会把国际框架协议看作是它们

固有的手段，因此也只有当约定的行为准则

是由它们签署的或至少是以它们的名义签署

的，全球工会才把它们认可为国际框架协

议。此外，全球工会敦促由它们订立的或以

它们的名义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满足特定的

最低要求（全世界范围有效、国际劳工组织

核心劳工标准5、零配件供应商条款、实施

规定等）。

国际框架协议的概念虽然是与“约定的

行为准则”相关联产生的，但是全球工会对

这个概念的理解更加宽泛，把其他的、由全

球工会联盟在全球公司层面订立的协议也包

括了进来。按照这个概念的意图，国际框架

协议应为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订立进一步的

协议设立一个普遍的框架。但是，这个方案

至今未形成，这是因为事实上一般运用的是

国际框架协议本身。

在至今有了约10年的经验且已经订立

了足足60份国际框架协议之后，在关于这

一工会手段的未来发展潜力和机遇及其模

棱两可性与极限的讨论中（对此也请参见

Papadakis 2008），尤其提出了以下问题：

首先是国际框架协议可能的、数量上的

发展前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隐

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至今订立的协议

是否会是先锋，引发时间上滞后的、进

一步的协议，又或者更多的是例外，只

有在公司特定条件下才变得可能且其数

量上的潜力不久就会耗尽。

其次的问题是，现今形式的国际框架协

议是否真正适合于达到工会所追求的目

标，又抑或最终会被公司按其需要在方

法或政治上被工具化利用。这个问题指

出了国际框架协议（同任何自愿的政策

方案一样）固有的问题和模棱两可性：

这一方面是危险，危险（可能）在于，

减轻对政治解决方案的压力、推动“社

会权利的私有化”并最终作为新自由式

全球化的“社会遮羞布”；这在另一方

面也是机遇，机遇（可能）在于，全球

运作的公司不仅推进经济全球化和社会

4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样板准则可参见：ICFTU (2001), 129-132. 国际工会联合会和全球工会联盟的	
	 样板协议的现行版本见其网站。

5	 其核心内容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四项核心劳工权利；具体是指废除童工、废除强制劳动、消除一切形式	
	 的歧视以及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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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而且是新形成的跨国的社会空间

的组成部分，并由此是潜在的（暂不说

是“理想的”）传输机构和实验场，以

便使核心劳工标准在那些否则由于当地

的政治形势不会遵守核心劳工标准的地

方也生效。

最后的问题是，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

进一步迅速增加，这对于全球工会联

盟来说基于其人员和财政状况是否在

短期或长期里是苛求，这是因为它们

不能适当地确保国际框架协议的实施

和监控。

正如本文后面要加以分析的，这些问

题在工会内部有关这个进程的延续的讨论

中产生着影响，但最终讨论受到了现实主

义的影响，这种现实主义纯粹由数量上的

规模状况引起：据此，约64000家跨国公司

连同其87万多家子公司（UNCTAD2003年世

界投资报告）中有足足1000家公司参与了

全球契约，而至今为止只有约60家公司愿

意在公司方面单边的企业责社会任方案以

外，与全球工会在双边基础上订立国际框

架协议。

三、	国际框架协议现状概览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全球工会联

盟总计订立了62份国际框架协议6，其中大

多数是在2001年以后订立的。如果说到当时

为止仅总计有8份国际框架协议，那么，自

那以后，每年签订的、新的国际框架协议在

5份和10份之间。

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分布在不同行业和

所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数在时间向度上的变化情况

6	 以下的分析依据在Papadakis 2008: 267ff中付印的、截止2007年底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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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会联盟的不同的组织领域。先锋是负

责农业和食品领域的IUF，它与达能Danone

公司（1994年）和雅高Accor公司（1995

年）签订了最早的国际框架协议。各订立有

10份以上国际框架协议的有BWI（建造和木

材）的12份、ICEM（化学、能源与矿山）的

13份、IMF（五金）的16份和UNI（服务）

的15份。其中与在多个行业运营的公司签

订的3份国际框架协议是双倍计算，这是因

为这些国际框架协议分别由两家全球工会

联盟订立的（拉法基Lafarge: BWI/ICEM; 

法国电力公司(EDF): ICEM/PSI以及优美科

（Umicore）:ICEM/IMF）。IMF（13份）和

ICEM（9份）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的高潮是

在2002年和2005年之间，而BWI（6份）和

UNI（9份）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的高潮则是

在近年，即2005年和2007年之间。

看一下地理分布则表明，62份现有的

国际框架协议中有54份是与位于欧盟内和欧

洲经济区内的公司订立的。另外8家签订有

国际框架协议的公司其中有两家同样身处欧

UNI	 国际工会网络（也译国际服务业工会）（Un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ICEM	 国际化学、能源、矿山和工厂工人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emical, 	

	 Energy, Mine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s）

BWI	 国际建筑与木业工人联合会（Building and Wood Workers International）

IMF	 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Metal Workers' Federation）

ITGLW	 国际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Textile, Garment and Leather 	 	

	 Workers' Federation）

IUF	 国际食品、农业、咖啡馆和享受品工人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e,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s）

PSI	 国际公共事业劳工联合会 (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IJF	 国际记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所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按组织领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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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瑞士和俄罗斯），两家位于南非，另外

各有一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

国。在欧盟/欧洲经济区订立的协议中有四

分之三集中在四个国家，即德国（17份）、

法国（10份）、荷兰（7份）与瑞典（6

份）。在17份与德国母公司签订的协议中，

又有12份属于德国五金工会的组织范围，由

此德国五金工会参与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占

所有协议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四、	国际框架协议的规制内容

自愿的政策方案的一个不可避免的

后果是，国际框架协议在规制的内容和实

施方法上差异很大的；甚至于哪怕国际框

架协议是由一家全球工会联盟和在一个行

业的内部谈判达成的，情况也是这样。但

是，根据数量和程式，仍然能描绘特定的

协议模式，并分析它们的重要性。按照由

Fichter和Sydow（2007年）依据53份国际

框架协议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绝大多数

协议包含国际劳工组织的四项核心劳工标

准，且明确援引相应的公约。约40份协议

还援引国际劳工组织的其他规范。同样，

这些协议大多援引一份或多份国际规范，

其中例如包括全球公约、联合国人权宣言

或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准则。

许多协议在核心劳工标准以外，还包括

工作岗位的健康保护、公正的工资、继续教

育、环境和公司重组等议题领域。近一半的

协议包含有关工作时间和加班的条款。国际

框架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社会最低标准

的规制上，但是这些标准或多或少远低于在

有着成熟的劳资关系机制和发达的工会文化

国家里的通常的规制水平。7

7	 实施实践表明，国际框架协议的某些规定也可以在诸如德国这样的国家加以应用，例如与戴姆勒公司达	
	 成的国际框架协议，它可以用于多个零配件供应商，在那里，企业委员会选举受到了阻挠且一名企业委	
	 员会委员被解雇了。

所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按国别的分布

德国

法国

荷兰

瑞典

西班牙

挪威

意大利

丹麦

比利时

希腊

葡萄牙

瑞士

俄罗斯

南非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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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虽然不是所有的协议规定了

把协议内容向公司雇员和零配件供应商传递

的程序。把零配件供应商纳入协议的义务中

来，这虽然在大多数协议里提到了，但是在

约束力强度方面的表述则非常不同。

所有的协议，虽然以不同程度的明确性

和约束力，说明了工会的参与权与请求权。

最后，大多数协议还包含有关协议监督和争

议调解的制度化程序的规定。

虽然根据公司特有的、管理层和工会的

利益和战略，国际框架协议在内容上差异很

大，但是，它们的规制内容在过去几年呈增

加趋势。这体现在，协议内容越来越多地超

出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劳工标准的规定。这也

尤其体现在，国际框架协议越来越多地包含

具体实施这些协议的规定。这些规定既和告

知公司及其零配件供应商的雇员的各种程序

有关，也和监督协议实施的具体机制的建立

有关。

在实践中应用的、公告国际框架协议的

程序包括，例如把协议公布在公司网站上、

在公司的社会和可持续性报告中和公司报纸

上，分发传单以及在公司的所有所在地安置

招贴。在某些情况下也应用更加昂贵的方

法，例如公司所有子公司经理层代表的定期

会晤或者通过公司的B-to-B网站告知零配件

供应商和分包公司。

国际框架协议在实施监控领域的规制密

度的不断增强特别表现在，近期的协议越来

越多地规定，对协议遵守情况的监控纳入到

“公司审核”（Corporate Auditing）过程

中去，并由此使之成为年度报告制度的组成

部分。此外，最近的协议越来越多地包含有

关设立共同委员会的规定。这个由管理层和

雇员代表组成的“联合监控小组”的任务在

于，共同确定协议监控的标准，并作为协议

未遵守情况下的受理处。

五、	全球工会的战略发展路线和问题	

	 感受

在其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纬度的广泛

战略框架里，全球工会联盟通过订立国际框

架协议追求以下四个基本目标（Rüb 2006: 

7）：

在国际范围运营的公司及其零配件供应

商与承包商的所有所在地确保社会最低

标准，以便以此阻止日益恶化的劳动条

件的螺旋式下降。

公司通过订立国际框架协议把工会认可

为雇员的合法代表，由此既在国际层面

也在民族国家/地方层面，与管理层建

立起持续的对话与谈判关系。

利用国际框架协议来支持工会的组织运

动，以便在相关公司及其零配件供应商

所在地建立起工会结构。

利用国际框架协议来建立跨国的、与公

司相关的工会网络，以改善工会的国际

合作。

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案以及在各家全球工

会联盟所奉行的国际框架协议战略总体关系

里各个目标的重要性可能相互有所差异，但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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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工会联盟在实施国际框架协议时关切

的有两点：其一是通过国际框架协议应直接

实现在国际运营的公司及其零配件供应商那

里的劳动条件的改善；其二是国际框架协议

应为工会组织化和联网化的可持续结构的建

设作出贡献，这是因为只有在当地存在有效

的工会代表结构的情况下才能推动持久改善

劳动条件这一长期的过程。

全球工会联盟的国际框架协议战略的特

别表现形式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主导计划的结

果，而更多的是对一系列外部的、公司和部

门特有的影响因素以及工会组织方面的影响

因素互动的实用主义调适。

一个中心的、部门特有的影响因素是生

产结构与价值创造链的表现形式。依据Bair

和Gereffi（2000），可以区分拥有买方主

导的价值创造链的部门和拥有生产商主导的

价值创造链的部门，它们为工会战略的制定

定义了各不相同的框架条件。在拥有买方主

导的价值创造链的部门，例如纺织工业和服

装工业，大部分生产活动被外移到了一个错

综复杂的、多级的零配件供应商网络中。与

此相反，拥有生产商主导的价值创造链的部

门，诸如像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等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部门，那里的生产活动的核心技能

掌握在相关跨国公司手上。

重要的、与公司相关的因素有：劳资关

系的传统，这就是说一家公司对与工会的合

作更多的是持开放的态度还是怀疑的态度；

公司订立国际框架协议所追求的利益；相关

公司的价值创造链的深度和组织形式；以及

在相关公司里工会本身的势力。鉴于国际框

架协议的自愿特征，所有这些因素确定了全

球工会联盟战略的机会框架。

此外，各个全球工会联盟奉行的战略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会内部的因素。全球工会

联盟是第二等级的组织，这就是说它们的会

员不是个体，而是各国的工会组织，它们根

据本国劳资关系传统与结构，对通过国际框

架协议奉行的目标有着不同的设想。来自于

有着自愿且更多的是冲突性的劳资关系传统

的国家（例如在美国和英国）的工会在趋势

上倾向于，把国际框架协议更多地视作工会

组织工作的一种手段。而来自于劳资关系更

加制度化且更多具有合作传统的国家的工会

（例如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瑞典、奥地利

和荷兰），则是把国际框架协议更实用地看

作朝着与公司建立一种持久的对话关系以解

决国际层面具体问题的一个步骤。这两种视

角中的哪一种在内部得以贯彻且由此成为相

关全球工会联盟的正式政策，取决于内部的

利益与权力格局。

国际框架协议的工会政策由此在某种

方式上处于战略困境中，甚至可以说是处

在“欧洲的死胡同”中。在美国工会目前

觉得自己被大幅逼入防御状态的背景下，

它们衡量国际框架协议的好处，尤其是看

这些国际框架协议在何种程度上能改进它

们自身的工会组织工作。至于从本质上扩

大工会的组织权，尤其是给予工会通达工

作岗位的权利以及公司管理层对于工会的

组织活动（尤其是在工会选举上）承诺保

持中立，若把这类规定纳入国际框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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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将会提高国际框架协议对美国工会的

吸引力，并激励它们比迄今更为主动地来

推进国际框架协议政策。但是与此同时，

那些至今为止最有力推动这一手段的欧洲

工会认为，把这些规定纳入国际框架协

议，会大幅限制在欧洲企业中订立国际框

架协议的能力。这是因为位于欧洲的跨国

公司的中央领导层反对把这些规定纳入国

际框架协议，理由是，它们的美国子公司

在这些组织问题上拥有自主权，中央领导

层对欧洲在美国的子公司的管理层在这些

问题上作出规定，这与企业文化不符。

在这些工会内部的战略讨论以外，随着

时间的推移，全球工会联盟的做法是从量的

战略转向质的战略：量的战略的目的在于订

立尽可能多的国际框架协议；而在质的战略

的框架里，全球工会联盟要更多地关注规定

有效的实施机制。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和

21世纪初目标还在于达到关键数量的协议，

以便以此提高对迟疑不决的公司和政治机构

的压力，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的方面变

得越来越重要。在前一章节中提到的国际框

架协议规制内容的增加就是一种战略变革的

反映，这种战略变革在过去几年就已经完成

了，虽然这以将来订立的国际框架协议数减

少为代价。

六、	国际框架协议的实施与监控

公司通过订立一份国际框架协议，即对

遵守特定的最低劳动条件作出了承诺。在工

会的理解里，公司由此承担有系统地实施和

监控协议内容的主要责任。但是，工会还同

时要求参与公司方面实施和监控国际框架协

议的过程，并且在可能情况下通过建立自己

的结构和程序来补充公司方面的过程。在至

今为止的实施实践中，在公司的投入程度以

及工会在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形式上呈现出显

著差别。

对于把对国际框架协议的实施与监控外

包给外部的事务所，例如认证公司或审计公

司，工会原则上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看到

有被排斥在实施和监控过程之外以及由此失

去对此控制的危险；特别是因为它们事实上

怀疑这些事务所能不受其委托人的约束而作

为（Kearney and Justice 2003: 108/109; 

Rüb 2006: 16）。因此，它们支持把外部的

事务所包容进来，最多是作为一种监控分支

广泛的零配件供应商网络的补充手段，以及

在为这些事务所的工作和结果约定了具体控

制程序的情况下。

工会相信，由雇员和工会自己来对协

议进行“独立”监控原则上是最有效的。但

是，这样一种“独立”的监控，缺少结构和

资源。这是因为这的先决条件是，至少—

虽然不是在公司及其零配件供应商的所有所

在地—存在着独立的工会，但现实情况并

不是这样。相反，工会更多的是把国际框架

协议看作推动工会在公司及其零配件供应商

那里的组织工作的一种手段。

此外，一种工会方面的监控体系是

以一种沟通和网络结构为先决条件，这一

结构使得工会能传播对此所需的知识，同

时能通过全球工会层面的工会结构，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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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所在地那里违反协议内容的情况变得

一目了然且可以处理。全球工会联盟通过

在当地为工会举办培训、举办有一家公司

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企业层面工会代表参

与的实施座谈会，或建立与公司相关的工

会网络结构，来试图促进上述这些结构的

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很快达

到了它们所能支配的资源的极限，而且没

有能力系统地、持久地建立相应结构。所

以，它们更加依赖于公司自己推动实施过

程的意愿。

七、	总体评价与前景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动力的背

景下，全球工会试图进一步发展它们与公司

相关的、跨国行动机制。已在20世纪60年代

和70年代奉行的战略得以继续遵循，即在主

要的、在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中稳固建

立起全球工会网络，并被辅以如世界企业委

员会和国际框架协议等新手段。

按照工会的设想，这些手段可以且应该

相互补充以及相互增强，以便由此总体上使

得雇员和工会利益的跨国代表达到新层次。

依照其增长过程以及目前的数量，国

际框架协议是与公司相关的行动方案中最具

活力的要素。如前所述，该手段原则上是适

当且灵活发展了的，以适应不同的公司与行

业条件。蕴藏在持久实施中的、致力于社会

最低标准保障的全球协议的潜能，往往还未

被充分利用，但是，同时遇到了工会资源问

题，这些问题是有效实施和监控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要应对的。在其规制质量上，国际框

架协议首先是一种“柔性的”、主要制定规

范的手段，但是，这一手段在有利条件下，

也可以推动雇员代表和工会的联网，由此推

进跨国结构的建立。

在其作用潜力上，国际框架协议从前景

来看也不是处理全球化问题—它们产生于

加剧的包括公司内部的所在地竞争—的手

段，而最多而且主要是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准

工业化国家的雇员权利和工会权利的一种手

段。

过去得以订立国际框架协议的母公司

的地理分布及其集中在西欧，这表明，这

一自愿的政策方案的成功不单单或经常只

是在很少比例上是基于工会的一种跨国动

员与运动能力，而是主要基于公司特有的

条件格局，在这些条件格局里，以下因素

以各不相同的权重（得以）展现出来：各

国工会和职工代表机构进行谈判的意愿和

能力；公司管理层把相应协议理解为其企

业社会责任战略的（补充）部分，并要么

防御性地接受这些协议、要么积极利用这

些协议；各国的、把国际框架协议作为争

议、交换和妥协平衡过程的组成部分加以

提出的共决机制；以及最终包括公司文化

和建立在合作型和以共识为导向原则基础

上的各国劳资关系传统。

单单由于这些条件格局，也就是说，这

些因素中的多个必须存在并相互作用，以便

订立国际框架协议，可以认为，这种手段的

数量上的增长潜力即使从中期看也仍然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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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它们广泛落实到（西）欧洲以外的公

司中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但是，通过国际框架协议仍然成功地开

发出了一种创新的机制，它应得到增强而且

应尽可能进一步拓展，这也是因为除此之外

的战略选择可能性较少。

国际框架协议致力于必要的、进一步增

强跨国劳资关系以及全球工会本身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能在将来也只能实用地，即借助

于坚持不懈的小步骤，借助于不同跨国规制

形式的“拼图”以及在勉强接受地区不平衡

的情况下，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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